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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博大綠澤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4年6月30日
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及於2014年7月14日刊發的補充招股章程（「補充招股章程」）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本公告並非招股章程。有意
投資者在決定是否投資發售股份前，務請細閱招股章程及補充招股章程，以了解下文所述有關
本公司及全球發售的詳細資料。

本公告並非於美國出售證券的要約。除非根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美國證券法」）登
記或獲豁免登記規定，否則證券不可於美國提呈發售或出售。香港公開發售股份乃根據美國證
券法S規例於美國境外透過離岸交易發售及出售。本公司證券不會且目前不擬於美國公開發售。

就全球發售而言，金英証券（香港）有限公司（作為穩定價格經辦人（「穩定價格經辦人」））、其
聯屬人士或代其行事的任何人士可代表包銷商進行交易，以在上市日期後一段有限期間內穩定
或支持股份的市價高於其應有水平。然而，穩定價格經辦人、其聯屬人士或代其行事的任何人
士並無義務進行任何此類穩定價格行動，若一經展開，穩定價格經辦人、其聯屬人士或代其行
事的任何人士將全權酌情進行，並可隨時終止。任何該等穩定價格行動均須在香港公開發售截
止登記申請的截止日期起計第30日結束。此類穩定價格行動一經展開，可在獲容許進行穩定價
格行動的所有司法權區進行，惟於各情況下均須遵守一切適用法律、規則及監管規定，包括香
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證券及期貨（穩定價格）規則》（經修訂）。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
公司（「香港結算」）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
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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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補充招股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謹此提述招股章程所述全球發售、補充招股章程及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7
月9日的公告。經考慮目前的市場狀況，本公司經諮詢聯席全球協調人（為其本
身及代表包銷商）後公佈，根據全球發售提呈發售的發售股份數目由248,000,000
股股份調減至214,800,000股發售股份（包括166,800,000股新股份及48,000,000
股銷售股份），包括(i)香港公開發售下可供認購的21,480,000股香港公開發售股
份；及(ii)國際發售下的193,320,000股國際發售股份（包括145,320,000股新股份
及48,000,000股銷售股份）（並無計及本公司將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後發行的額外
32,220,000股新股份，佔根據全球發售將予提呈發售的經調減發售股份的15%）。

發售價範圍維持不變。發售價將不會超過每股發售股份1.76港元，亦不會低於每
股發售股份1.30港元。定價日預期將為2014年7月16日或前後。

本公司已於2014年7月14日就全球發售的架構變動及上市時間表刊發補充招股章
程。有關該等變動的詳情，請參閱補充招股章程。

擬繼續申請的投資者須於補充招股章程指定的最後期限前填妥並交回確認申請表
格（「確認申請表格」）以確認申請。已就發售股份提出有效申請，但並無根據補充
招股章程所載程序確認申請的投資者，將被視為不繼續作出申請，其申請將遭拒
絕受理。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補充招股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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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招股章程及確認申請表格可於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2014年7月15日（星
期二）及2014年7月16日（星期三）上午9時正至下午5時正在以下地點索取：

(1) 香港包銷商的下列任何地址：

金英証券（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號
太古廣場3座30樓

交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
德輔道中68號
萬宜大廈9樓

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
德輔道中189號
李寶椿大廈22樓

興證（香港）融資有限公司
香港
德輔道中199號
無限極廣場32樓3201室

(2)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的下列任何一間分行：

分行名稱 地址

港島區 中區支行 中環德輔道中125號A遠東發展大廈地下
灣仔支行 灣仔莊士敦道32-34號地下

九龍區 旺角支行 彌敦道678號華僑商業中心地下A及B號舖
新界區 元朗支行 元朗泰豐街2-14號文裕大廈地下2B號舖

(3) 香港結算客戶服務中心，地址為香港德輔道中199號無限極廣場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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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本公司將於2014年7月18日（星期五）刊發公告，當中載有香港公開發售的有
效申請水平（已計及所接獲的合資格申請人根據補充招股章程所載手續作出的確
認）以及國際發售的認購踴躍程度。

假設香港公開發售於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上午8時正或以前在香港成為無條
件，預期股份將於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上午9時正開始在香港聯交所買賣。

本公司確認，除補充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自刊發招股章程以來，概無出現與本
集團有關的重大變動，亦無發生重大新事項。自2014年6月30日以來，本集團的
財務或經營狀況或前景並無出現重大不利變動。

承董事會命
博大綠澤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吳正平

香港，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於本公告日期，我們的執行董事為吳正平先生、肖莉女士、朱雯女士及王磊先生；以及我們的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戴國強先生、張清先生及王孝泓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告於南華早報（以英文）及香港經濟日報（以中文）刊登的內容。


